附件14

关于调整鱼峰区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领导小组

的通知
鉴于领导小组成员人员变动，经区人民政府同意，调整鱼峰区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领导小组（以下简称领导小组）成员。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主要职责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以及柳州市委、市政府、鱼峰区委、区政府关于未成年人保护的决策部署；统筹协调全区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研究审议全区未成年人保护重大事项；牵头协调和推进有关部门制定和实施未成年人保护规划、政策、措施等；督促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制度落实情况、各镇、各街道和各有关单位任务完成情况，督办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重大案件处置工作；指导各镇、各街道和各有关单位按照法定职责做好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对履职不力、造成不良影响的单位或镇、街道强化督办问责；总结、推广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经验，组织开展统计调查、宣传教育和表彰奖励工作；完成区委、区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组成人员

组  长：叶志勇  区人民政府副区长、公安鱼峰分局局长
张  燕  区人民政府副区长
副组长：余霞林  区民政局局长

桑  健  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
兰康秀  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
成  员：梁维玮  区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文明办主任
廖仪蒋  区委政法委副书记
郭梁敏  区人大法制与内务司法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

罗  华  区人民法院副院长
刘晓明  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
马建强  公安鱼峰分局副局长

谭振贤  区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

樊  文  区教育局副局长
李四中  区科技局副局长
  冯晓璐  区民政局副局长
贺飞跃  区司法局副局长
苏  燕  区财政局副局长
许成爱  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组书记、副局长
梁  迪  区交通运输局副局长

            梁  冬  区卫生健康局副局长

易齐兴  区应急管理局副局长
张  磊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
黄小坚  区统计局副局长
郑  绚  区医保局副局长

陈正华  区关工委办公室主任

潘东景  区工商联专职副主席

陈东磷  区总工会党组成员、副主席

林思思  团区委副书记
王  华  区妇联副主席
魏  鹏  区残联理事长
赵  海  区网格化社会管理中心副主任

            韦保翔  区住建服务中心主任  
张英彬  区农业服务中心副主任

黎  萍  区文化旅游服务中心主任

潘  芸  里雍镇人民政府副镇长
           梁  斌  白沙镇人民政府副镇长
廖吴阳  天马街道办事处副主任
曾秋芸  驾鹤街道办事处副主任
覃世东  荣军街道办事处副主任
            梁单秀  区司法局箭盘山司法所所长
潘云燕  区司法局五里亭司法所所长
滕泽云  白莲街道办事处副主任

廖仲平  麒麟街道办事处副主任
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区民政局，承担领导小组日常工作。办公室主任由区民政局局长余霞林兼任；常务副主任由区民政局副局长冯晓璐兼任；副主任由区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文明办主任梁维玮，区人民法院副院长罗华，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刘晓明，区教育局副局长樊文，公安鱼峰分局副局长马建强、区卫生健康局副局长梁冬、团区委副书记林思思、区妇联副主席王华兼任。办公室成员由领导小组成员单位有关科室负责同志担任。

领导小组办公室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关于政府保护、家庭保护、学校保护、社会保护、网络保护、司法保护的规定设立若干专责工作组，分别牵头负责相关领域日常工作。
工作规则

领导小组可根据工作需要调整成员单位组成。领导小组成员因工作变动需要调整的，由所在单位向领导小组办公室提出，按程序报领导小组组长批准。办公室成员需要调整的，由所在单位提出，报领导小组办公室备案。

领导小组实行工作会议制度，工作会议由组长或其委托的副组长召集，根据工作需要定期或不定期召开，参加人员为领导小组成员，必要时可邀请其他有关单位人员参加。

四、工作要求
各成员单位要按照职责分工，深入研究未成年人保护有关问题，制定相关配套政策措施或提出政策建议；及时向领导小组办公室提出需要领导小组工作会议讨论的议题，按要求参加领导小组工作会议，认真落实领导小组确定的工作任务和领导小组工作会议议定事项；相互支持，密切配合，形成工作合力，充分发挥领导小组作用，做好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要加强对领导小组重要工作任务和领导小组工作会议议定事项的督促落实，建立工作情况通报制度，及时向各成员单位通报有关工作进展情况，推动工作落实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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